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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省直机关全民健身运动会规程总则
 
根据2026年福建省全民健身运动会总体部署，结合省直机关实际，制定本总则。
一、主办单位
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省体育局、省总工会。
二、承办单位
省直机关工会工委、省直机关团工委、省直机关妇工委、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省乒羽网运动管理中心、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三、参赛办法
（一）以省直厅局、中直驻闽单位、中央驻闽企业为单位组队参赛。各参赛单位负责本队运动员的选拔、组队、报名、参赛等工作。
（二）各项目参赛人数按各单项竞赛规程执行。
（三）所有运动员必须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参加比赛（备查）。
（四）运动员按照各竞赛项目要求着装。
（五）各单位指定一名联络员，负责与组委会工作机构联系沟通本单位参赛事宜（各单位联络员的姓名、办公电话及手机号码随同报名表上报，以便联系）。
（六）各单位按各单项竞赛规程规定或组委会工作机构通知的时间与地点准时到场参赛。
（七）健步走活动由各单位自行开展，不统一组织。
四、参赛人员资格
（一）党组织关系隶属省委省直机关工委或工青妇组织关系隶属省直机关工会工委、省直机关团工委和省直机关妇工委的各单位在职干部、职工（含签订劳动合同至2026年3月31日满6个月的劳务工、派遣工）均可参赛。临时借用人员、离退休人员不得参赛。
（二）2025年12月31日之后退役的运动员和现职运动员、教练员不得报名参赛；全日制在校学生不得报名参赛；不得从其他单位借用人员参赛。
如发现不符合资格人员参赛，即取消该参赛运动员的比赛资格和该单位集体、团体项目名次，不得参与“优秀组织奖”评选。
（三）经县以上医务部门检查，符合参赛条件的身体健康人员。参赛单位的运动员、教练员（领队）由参赛单位负责办理意外伤害等保险。
五、奖励办法
（一）各比赛项目均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获奖名额按项目参赛人数30%录取（单项竞赛规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获奖集体和个人颁发奖杯、奖牌和证书。
（二）设“优秀组织奖”（评选办法见附件3）。
六、赛事安全
（一）赛事执行单位要强化群众性赛事活动安全工作意识。严格落实《福建省体育局关于加强体育赛事活动安全监管服务的若干意见》，科学制定工作方案和安全方案，确保赛事安全、圆满举办。
（二）各参赛队必须自行办理本队人员人身意外保险。在比赛期间出现意外伤害及物品丢失等突发状况，主办方、承办方和其他参赛人员免责。
（三）各参赛单位须做好医疗卫生及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预案和防范工作，做好队内健康管理，如参赛人员出现感冒、发烧、咳嗽、呼吸困难、心脏疾病等情况，不得参加比赛，如有隐瞒者，在比赛过程中身体出现任何意外或问题，均责任自负。
七、其它事项
（一）裁判、仲裁、赛事监督由主办单位共同商定。
（二）奖杯、奖牌、获奖证书和各种证件由主办单位统一设计、执行单位制作，组织奖牌匾由主办单位设计制作。
（三）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